干部选拔任用公告

为加强市直部门、单位领导班子建设，根据市直部门、单位领导班子空职情况和工作需要，经研究，拟采取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式，面向全市公开选配部分县级领导干部。现公告如下：

一、选配职位及数量

1、市卫生局局长1名；

2、市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1名；

3、市水产局局长1名；

4、市供销社监事会主任1名；

5、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1名。

二、职位要求

上述职位的任职人选，除具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的基本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资格条件：

现任正县级领导干部，年龄不满55周岁(1957年1月1日以后出生)；现任正县级非领导职务或任副县级职务满2年，年龄不满54周岁(1958年1月1日以后出生)；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1、市卫生局局长。群众观念强，有事业心、责任感，作风民主，思路清晰，严谨细致，有胜任本职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能力。
2、市政府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熟悉机关事务管理工作，责任意识强，善于沟通协调，工作思路清晰，有较强的推动工作落实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3、市水产局局长。热爱水产事业或熟悉本职业务, 开拓创新意识和事业心责任感强，工作思路清晰，视野开阔，有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

4、市供销社监事会主任。了解供销业务工作，有商品流通管理领导工作经验，有事业心、责任感，有胜任本职工作的组织领导能力。
5、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主任。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一定的文字功底，热爱党史资料征集研究事业或有相关工作经历，有胜任本职工作的组织领导能力。
三、报名范围

符合职位要求的市直现职正县级领导干部和经民主推荐产生的市直部门正职竞争人选，县区已推荐考察的正县级领导干部人选。
四、选任方法及选任程序

上述职位拟任人选的选拔任用，按照《菏泽市市直部门正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试行办法(修订稿)》组织实施：(1)公开配备职位和选拔程序；(2)符合条件的干部自愿报名；(3)通过演讲答辩产生差额提名预备人选；(4)对需要考察的人选到人选所在单位进行组织考察；(5)市委常委会差额表决推荐人选；(6)市委全委会表决拟任人选；(7)发布任前公示。

通过公开竞争任职的干部，除年龄原因外，须在任职岗位上工作3年以上。

凡符合拟配备职位要求的县级干部，均可采取以下方式推荐：⑴组织推荐。经干部本人同意，部门(单位)党组织向市委推荐；⑵领导干部推荐。现任市级领导干部和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经干部本人同意，向市委推荐；⑶干部个人自荐。

推荐人选须填写《菏泽市市直部门(单位)正职初始提名人选推荐表》，并加盖公章或个人署名。《菏泽市市直部门正职初始提名人选推荐表》可在菏泽市人民政府网(www.heze.gov.cn)下载。

报名人选在现职岗位获得省级以上记功表彰奖励和完成过援川、援藏、援疆等急难险重任务的，报名时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选拔工作从4月5日开始，至4月10日基本结束。

报名时间：4月5日上午8时30分至6日下午5时30分。

报名地点：市委办公大楼二楼市委组织部会议室

这次干部选拔，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及其他有关规定，严格执行有关组织纪律和工作纪律。对工作中出现的拉票贿选、跑官要官、失密泄密等违法违纪行为，一经发现，是推荐人选的取消推荐资格，列入初始提名人选或拟任人选的取消考察或任用资格，三年内不得参加市直部门、单位县级领导干部竞争，并对有关人员严肃查处，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欢迎社会各界对本次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监督。

咨询电话：5310007

监督电话：12380

中共菏泽市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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